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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視（股）公司自律諮詢委員會第七屆第六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3月 29日（五）上午 11 時 30分 

 地點：華視大樓 9樓會議室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16巷 7號 9樓) 

 會議主席：黃委員葳威 

 出席人員：賴委員祥蔚、杜委員聖聰、張委員春炎 

 列席人員：華視自律委員會凌執行祕書照雄、新聞台製播部范經理鎮中、  

業務部行政中心何主任其郁、公關中心吳主任御曄 

 會議紀錄：張企劃芳鈺 

 

一、報告事項 

  （一）新聞部報告：無特殊事項報告 

  （二）節目部報告：無特殊事項報告 

  （三）業務部報告：無特殊事項報告 

  （四）公關服務中心：1-3月客服意見報表 

黃委員葳威：2月份第 5頁《節目部》客服電話接聽詢問主要內容中

「改進意見」第 1項內容，民眾反應事項內容後續處理狀況? 

王副理冠：該項內容已委請教育頻導進行調整，爾後將改善該狀況發

生。 

二、議案討論 

案由一、依自律諮詢委員會裁示所擬定之華視與外部單位合作之原則。 

說明：依據 112年 12月 7日自律諮詢委員會第四次臨時會議紀錄辦理。 

張委員春炎：根據第二條「合作之後的審查機制」內容所指「合作對象」 

主詞對象是否應為「華視」? 

范經理鎮中：目前審查機制係由新聞台節目部副理負責，未來新聞台與外 

部合作，不論是產製單位或學術單位，希望皆能依該原則將節目內容做一 

個基本篩選。 

杜委員聖聰： 

1. 內容說明第四點：「…也應提供反對黨相同的回應機會。」建議調整

為「提供回應機會」即可，因主述的主文直接去找平衡，時間長短

不一，是否要寫到相同? 請台內自行斟酌。 

2. 內容說明第六點：「…力求公正、公平，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

遇」，建議調整為「力求公正、公平」即可，條件若過於嚴苛，將會

降低新聞編輯室的合作意願。「..儘快達成公平報導目標」這點沒問

題。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ca_esv=92f3b3f3bf62a3d6&rlz=1C1CHBD_zh-TWTW1035TW1035&q=%E6%96%9F%E9%85%8C&spell=1&sa=X&ved=2ahUKEwjSq_mD0aCFAxWtm68BHTorCCIQkeECKAB6BAgH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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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遇合作單位的節目為直播時，因無法事先審查，一但如果發生狀

況時，事後審查的方式及速度應也列入原則中，整個流程的審查節

點須再行檢視。 

范經理鎮中： 

1. 目前直播節目未列為合作對象，因對於直播的控制較具風險，現行

狀況皆以審帶方式進行。 

2. 有關目前新聞台 Daily整點新聞更正部分，我們接到投訴後會立即進

行處理，原則上會是當天就處理好，如早上收到投訴，下午就會處

理完畢並回覆給民眾。 

3. 關於杜委員提供建議，我們將會再行修正。 

主席裁示：請依上述委員建議修正。 

案由二、北市收養兒童卻凌虐致死事件，揭露社工個人資訊的界線。 

說明：日前台北市發生收養家庭虐嬰致死事件，案件中陳姓女社工背景資

料內容範圍小且具體，且牽涉學校、宗教，有未審先判、媒體公審

霸凌的疑慮，因此請記者修改為較模糊方式，故想請教委員們，記

者修改的處理方式是否妥當？改以較模糊的敘述方式，是否影響觀

眾知的權利？ 

張委員春炎：過去有許多違反新聞倫理、進而造成未審先判、侵犯隱私的

案例，其實我們應該去追究的是行為本身，而不是他個人背景，如公開他

的背景反而會將議題模糊掉，建議應該鼓勵同仁將心力及報導篇幅專注於

挖掘社會體制問題、怠乎職守等真正的新聞內容，並非花邊訊息。 

杜委員聖聰：我同意張委員的內容，我們應該要去探究的是社工團隊在處

理這個案時，查訪行為是否有落實、背後的體制是否有死角，進而造成這

個遺憾的個案發生，如果為了收視率而去報導社工人員的個資，身為公廣

集團的一員，錦上添花新聞請避免，特別是這種高度爭議事件，無須對這

名社工增加不可承受之重，應讓她回歸到法律的審判。 

主席裁示： 

1. 個案的個資隱私與法律糾紛跟制度面沒有相關的話，就不要有這種獵

巫的精神，編審的處理方式我們給予高度肯定。 

2. 這次事件也有無關的團體代表自行去探視受害者的外婆或不時出現

於媒體，建議媒體避免被運用成為不相關團體人士疑似蹭熱度的行徑。 

3. 在報導時我們會避免造成一些偏見、歧視或汙名化，包含性別、性傾

向、族群、國籍、膚色、宗教信仰、出生地、年齡、身心障礙、婚姻

狀況，一些原則都要避免標籤化，包含日前有媒體會拍出上銬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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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春炎： 

1. 剛主席有特別提到獵巫的行為，這些狀況都有點網路邏輯，就是要迎

合鄉民正義這件事，如果社會運作是正常的，應透過法律體制，以根

據事實或客觀內容給予懲罰或還其公道，而非撩撥社會大眾的鄉民正

義。 

2. 公廣集團與商業媒體的差異就該於此刻展現，應於專業精神價值上，

而非以公稿的心態來處理新聞，其實對於未來同仁的專業培訓也較為

不利，透過編審的提醒，矯正及練習專業的新聞寫作會是較好的發展。 

 

范經理鎮中： 

華視目前編審群大約有 8-9 位，算是國內最落實編審制度的新聞台，一方

面很多記者來自一般有線電視臺，在處理新聞時會有一個以往既定的慣性，

之後到公廣華視面對不同的新聞標準時，需要慢慢適應目前編審體制，並

且也會有一段的碰撞期，另一方面華視新聞規劃也著重在某些報導內容或

人物，深入發掘讓它後續產生影響力或議題發酵，並藉由編審再多做一些

內容上的聚焦及品質上的把關。 

 

案由三、三審定讞案件對新聞報導之影響 

說明：長榮集團國際監察人謝國獻為了協助姊夫（長榮集團的三子張國

政），對抗掌權的大哥張國華，找來里長許政鎧，透過黑道小弟製

造假車禍、噴辣椒水還電話恐嚇，要長榮老臣不參加董事會，不然

會對他們的家人不利，案件纏訟多年，如今三審定讞，謝國獻被判

處三年十個月。三審定讞的謝國獻曾表示他不對外表示意見，但新

聞裡全名、樣貌露出，是否合乎規定，有無不妥之處？ 

張委員春炎：法院判決書已有公開姓名，且為司法判決的結果，因為判決

在先、報導在後，新聞的處理依循法院判決的基底為主，不帶入個人意見

為佳。 

杜委員聖聰：建議在報導該案時，應採兩面俱成，兩造各自的主張、背景

資料應列入，畢竟該案是民眾會關注的對象，建議採一個相對的論點、觀

感去執行會比較好。 

賴委員祥蔚：司法判決已經揭露，就可按照司法內容撰寫，但也如同杜委

員所說，在報導時盡量採平衡報導為佳。 

主席裁示：因本案已是屬三審定讞對象，就可按照司法判決內容據實揭露，

但就須注意報導角度的平衡。 



4 

案由四、「寶林中毒事件」揭露店名的時間點 

說明：網媒前一晚發布新聞，隔天台北市政府在受訪時說「寶林」兩個

字，所發出的新聞稿因尚為查證過程，故未提及餐廳名稱。華視一

直用「知名素食餐廳」代稱，而採訪中心與編審也因是否該公告店

名產生了拉距，一直到晚上衛福部、食藥署和北市府都說了「寶

林」，才跟著公布餐廳名稱，這樣的處理，是否妥當？ 

賴委員祥蔚： 

1. 這部分如果只講「知名素食餐廳」其實反而影響很多素食餐廳，這其

實很兩難，一方面我們要讓觀眾注意這件事，另一方面我們沒有辦法

證明病發來源真的與餐廳有關，建議可以提到「中毒事件是發生於寶

林餐廳，但是否為餐廳為所，仍待主管機關確認」，這樣的論述就會讓

大家知道，他去過這間餐廳，但我們不去推論是否真的與餐廳有相關，

畢竟你寫了，卻發現他跟餐廳無關，但不寫，又發現這間餐廳是連鎖

餐廳，其它連鎖餐廳也發生中毒情況，華視做為公廣集團卻沒有幫大

眾守護，這種狀況真的不容易拿捏。 

2. 在已知並可以確認的狀況下，基於新聞倫理，應避免因為新聞而造成

社會傷害，建議將事件發生的節點詳細列出來，包含餐飲類型、區域

等，讓民眾可以察覺自身與事件關連性，做預防性的檢測或注意。 

杜委員聖聰：其實公部門將店名透露後，記者就可以去查證及公告，加上

該事件有三個要件已成立，首先是鋒燦網路新聞已發布、接著是公部門透

露後及查證事實真相過程的時間差，最後一個要件就是公部門已揭露，其

實就已經是沒有再保密的空間。 

張委員春炎：日前我們有成立一個新聞倫理資料庫可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案件讓我連想到媽媽嘴事件，雖該店發生了兇殺案，但被獵巫的卻是與

本案無關的老闆，被媒體大肆報導後，也嚴重的影響他的一生。過往有太

多媒體報導速度太快，反而傷害了無辜的民眾，進而造成另外一個新聞事

件的產生，但在公廣集團追求真實的精神下，有了查證，盡可能地在比較

確認的狀態內，提供給觀眾應知的權利，因為新聞造成社會傷害絕對是新

聞倫理所不樂見的，此優先原則應把握。 

杜委員聖聰：在報導高度爭議的議題時，除透過只有新聞記者單方面查證

外，也避免去脈絡化，在播報時製作 CG 或圖表時，也要一併考量進來，

將每一個發生的主脈絡節點都讓它看起來更清楚，可擅用此方式進行多元

補充。 

     賴委員祥蔚：餐廳名稱是否公告這件事，其實並不影響事件的本身，民眾

好奇的是毒素是從哪裡來的，目前大家也都在推論，這個反而就反應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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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真實情況，即時名字列出，我們也沒有幫餐廳定任何罪，以新聞報導

的角度來看，也不會有未審先判的想法出來。 

 

主席裁示： 

1. 任何事證都應先去查證及避免去脈絡化。 

2. 相關的受害者，生活足跡的描述，不同的原因，但皆在查證中。 

3. 建議名稱還是要晚點公告為佳，因相關部門有時公布訊息後，事後會

更正，但媒體就會變成受害者，民眾就會放大檢視內容，所以建議還

是採取謹慎態度為佳。 

 

臨時動議： 

案由：寶林事件延續醫療新聞議題 

范經理鎮中：剛「寶林事件」有一位死者家屬將提告醫院，目前網路上面

罵聲一片，接下來其實我們也會面臨到採訪新聞處理的難處，跟著網路風

向做，其實對我們來說會有相當大的風險在。其實像這種新聞，編審們都

需要百般思量，因為華視之前有太多類似的案例，今天跟著同行去搶速度

時，很快就會踩到地雷，所以變成我們都要先確定後才會去做。 

杜委員聖聰：往往事件一開始發生的時候，訊息都是非常混亂的，而且是

不明確的，我建議新聞台可以建立大數據分析的測量工具，像重大事件發

生後，他就是非常高的機率，我們描繪的這種網路輿情的圖譜，不是只有

聽新聞單位的，我們也會觀察社群媒體是如何發酵，編審可以透過工具去

梳理整個版圖，再來做判准，就是比較穩妥。 

張委員春炎：現今的新聞製作會有一種大家一起一窩蜂的議題，但基於公

廣集團的立場，是否會有更符合公廣集團的固定角度?這也是與他台的差異。 

范經理鎮中：目前新聞台台長會參與早上 9 點、下午 1 點的編採會議，她

會親自管控整個重點方向，去建議華視在這起事件中不一樣的觀點。 

張委員春炎：新聞是會有很多種社會的聲音，但我們擁有公廣的專業性及

須符合既有的倫理規範，在報導事實上就會採取比較以正視聽的角度，如

本是從公衛角度發聲，就因為讓民眾透過華視新聞了解相關公衛議題。 

公衛議題接下來會進展到醫療議題，遇到公衛問題到了醫療就會產生救治

問題，救治環節是否有問題？特別是在資訊不明的狀況之下，很多的訊息

都是被撩撥出來的，然後民眾就會開始憤怒，這是我們所不樂見的狀況，

但回歸到公廣集團的本質，如果它是一個醫療救濟的問題，應可以去訪問

相關醫療專家尋求在這個救治上是否有什麼困難性? 會產生什麼爭議?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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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行為其實也有他的正當性，這樣也就能回歸到我們的平衡報導，把整

個議題主軸拉回一個比較公共性的討論。 

杜委員聖聰：家屬提告事件其實在報導的脈絡顯得非常失衡，對醫生而言，

這是他的病患，但對於今天提告的家屬來說，那是他的至親，人的價值跟

重量在不同的角度看是不大一樣，所以還是再次的呼籲慢慢導入大數據工

具，可以協助台內做準確的判斷。 

賴委員祥蔚：可以用人情的角度去切入，至於他具體的措施，當下的判斷

其實大眾可以理解，聚焦點未必是他提告的部分。 

主席裁示：從這起案件，其實可以看到裡面包含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及消

費權益，從制度面來看，牽扯著各方的權利義務，建議盡可能的抽離，從

權利義務角度去看，也較不容易陷入爭議之中。 

五、訂定下次會議時間：6月 28日(五)上午 11點 30分 

六、散會 


